2025年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总部企业等扶持资金政策第三方协审服务项目（二次）招标公告
2025年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总部企业等扶持资金政策第三方协审服务项目（二次）（招标编号：QH2025063）采用公开征集供应商简易招标方式采购，欢迎符合投标单位资格要求的专业供应商积极参加投标。
	招标编号
	QH2025063

	招标项目名称
	2025年前海合作区办公用房、总部企业等扶持资金政策第三方协审服务项目（二次）

	标的内容
	根据《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产业集聚办公用房资金补贴办法》、《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服务深港合作鼓励总部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对申请办公用房资金补贴、总部企业奖励的申报材料进行协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同时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法律服务工作（提供涉及此项目的日常法律咨询服务，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给予必要提示，如出现问题协助给出全面稳妥的处理解决方案）。具体详见用户需求书。

	项目预算
	总预算（支付上限）为57.78万元，产生两家中标供应商，每家服务单位费用支付上限为28.89万元以内；投标人报价为单价报价，报价不得超过单价控制价，否则投标无效。

	标书获得办法
	招标文件为电子版，投标人可在前海管理局官网（信息公开-招标公告栏目）(http://qh.sz.gov.cn/)免费下载。

	报名方式
	将投标文件（一式五份，正本1份，副本4份，附电子版，电子版是以光盘、U盘或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提交的加盖公章的PDF电子投标文件）密封并在2025年7月3日上午10:00时（北京时间）前送达（现场递交或邮寄）至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五路123号前海大厦T1栋2313室。
联系人：柯女士   联系电话：0755-88105381 
注：本项目投标单位可现场投标或邮寄，如遇特殊情况，请联系采购代理机构。如需谈判，需半个小时到达谈判现场。

	投标人资格要求
	1.须为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提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接受分所投标（分所投标须提供《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和由总所出具的愿为其参与本项目投标、履约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以上材料须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备注：同一总所下设的各分所不得与其总所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原件备查。
2.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4.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并提供《供应商基本信息表》加盖投标人公章）；
8.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注：（1）“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信用服务”栏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或者下载信用信息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报价要求
	（1） 本项目据实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支付上限。投标单价合计金额仅作为价格评分依据，投标人需按采购人列出的清单填报相应单价，实际结算单价等于所投标单价。投标单价不得超过相应限价，如投标单价超过相应限价，则视同无效报价。
（2） 本项目总预算（支付上限）为57.78万元。项目共分为2个中标供应商，每家服务单位费用支付上限为28.89万元。报价包括并不限于与实施本项目：文本审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企业资格网络核查、实地调查与访谈、出具审核意见及其他法律服务工作相关的差旅费、住宿费、餐费、交通费、资料费、调研费、通信费、税费等相关费用，以及其它相关服务的全部费用。
（3） 评标时，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5）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6） 除非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修改招标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地按招标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或总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价或总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他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总价内。

	联系方式
	采购人信息：
名      称：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联系人：柯女士
联系电话：0755-88105381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 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A 座21楼
联  系  人：曹茜、郭金龙
电      话：18599127733、1511803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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